附件

遂宁市水路客运船舶停靠站点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港口外客运船舶停靠站点的管理，促进水上旅客运输发展，维护水路运输市场秩序，保障水路客运安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以内，港口规划以外，从事客运船舶停靠站点的选址、建设、运营、管理及其相关活动，适用本管理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客运船舶是指纳入水路运输管理，用于旅游、娱乐、休闲、客运等用途，取得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资格的各类客船、游览船艇等。

客运船舶停靠站点是港口客运码头、渡口之外第三类客船停靠站点的统称：由一定的水域及相关陆域组成，具有相应的船舶停靠泊位及配套设施，用于客运船舶停泊、靠泊和人员上下的各类固定式、浮动式停靠站点。

第四条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指导全市客运船舶停靠站点的管理工作。各县（市、区）市直园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当地人民政府（管委会）指定的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客运船舶停靠站点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级发展改革、自然资源和规划、旅游、水利、生态环境、公安、应急管理、消防救援、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客运船舶停靠站点相关管理工作。
第二章  选址和建设

第六条  客运船舶停靠站点的选址应当符合安全、发展需要，并与当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国土空间、防洪、水利和安全监管等有关规划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相衔接、协调。

第七条  客运船舶停靠站点选址应当结合水域资源、岸线资源、旅游资源、便民需求、陆域交通状况等综合确定，选取水流平缓、水深足够、岸坡稳定、视野开阔、适宜船舶停靠和交通接驳的地点，并且与码头、桥梁、通航建筑物、危险物品生产、堆放场所等保持安全距离，合理布置，统筹数量。

第八条  新建、改建、扩建客运船舶停靠站点，建设单位应当就拟选地址向所在地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选址意向并附书面材料。交通运输部门应征求同级发展改革、水利、生态环境、林业、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的意见，并报属地政府同意后，对选址进行审批。

书面材料应当包括建设单位基本概况、拟选址位置、拟选址周边情况、拟建停靠点的规模、用途、结构型式、费用测算、运营模式、效益分析等必要信息。

同意拟选址的，建设单位应按照相关部门意见依法办理手续后，按规定程序开展建设，建设中应依法接受相关部门监督和管理；不同意拟选址的，建设单位可以另行选址并重新征求意见。

第九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客运船舶停靠站点应当依法履行涉河建设项目许可手续、环境影响评价报批手续，按照河道管理权限，经水务部门审查同意后，办理开工手续。

第十条  新建、改建、扩建客运船舶停靠站点应当履行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按照管理权限办理项目立项、设计审批、质量监督等手续，并符合国家有关设计规范和技术标准。

第十一条  新建、改建、扩建港口外客运船舶停靠站点的安全设施、环保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第十二条  客运船舶停靠站点建设完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参照《港口工程竣工验收办法》开展验收工作，交工验收和竣工验收可以合并进行，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十三条  客运船舶停靠站点配套建设候船厅、办公场所、停车场等陆域范围内的建（构）筑物的，应当依法履行规划、用地、建设、消防等基本建设程序。完成验收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十四条  本规定实施前，已经建成的客运船舶停靠站点，不符合本办法要求的，客运船舶停靠站点的所有人或经营人应当开展包括设计复核、现状设施检测评估、靠泊能力和运营安全性、配套设施适用性等方面的综合评估，形成包括相应证明文件、综合论证评估报告等材料，报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综合评估结论事项落实后，应当将评估材料、评估结论及整改落实情况材料等提交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

已建客运船舶停靠站点应当按照设计船型或通过靠泊能力评估论证的船型运营。客运船舶停靠站点新增船型尺度不得超过设计船型，确需超过的，应当重新开展靠泊能力核算论证，论证未通过的，不得靠泊新增船型。

第十五条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公布全市客运船舶停靠站点名录。公告内容应当包括客运船舶停靠站点名称、地理位置、规模尺度、客运船舶停靠站点所有人和运营管理单位、停靠船型、功能用途等信息。经公告后的客运船舶停靠站点方可开展运营。
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及时将本辖区的客运船舶停靠站点录更新上报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第三章  管理和运营

第十六条  客运船舶停靠站点运营管理主体应当做好客运船舶停靠站点及附属设施设备的日常管理维护，使其保持性能完好状态。

客运船舶停靠站点应当按规定配备有效的消防、救生、环保、船舶污染防治、卫生防疫和视频监控等设施设备。

夜间运营的客运船舶停靠站点，照明设施的照度应当满足船舶靠离泊、人员上下船和其它相关作业的安全要求。

经有关部门认定为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的客运船舶停靠站点，应当根据相关要求落实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

　　第十七条  客运船舶停靠站点运营管理主体变更或改造客运船舶停靠站点的候船、安全、环保等设施，不属于改建或扩建停靠站点项目的，应当将有关情况书面告知县级主管部门，经市级主管部门公告后使用。
第十八条  客运船舶停靠站点运营管理主体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操作规程以及应急预案及演练制度，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保证客船靠离泊和人员上下及候船的安全、秩序。

客运船舶停靠站点工作人员上岗前应当经过培训和考核，掌握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等相关规定，熟悉内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以及必要的应急救护常识。

　　第十九条  客运船舶停靠站点应当保护岸线和环境安全，落实船舶污染物收集、转运和处置相关规定。应当制定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水域环境应急预案，向交通运输和生态环境部门报备，并应当定期组织演练，做好相应记录。

　　第二十条  客运船舶停靠站点所有人或管理人应当与停靠的客运船舶所有人签订船舶靠泊和安全管理协议，明确双方职责任务。

客运船舶停靠站点运营管理主体与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为同一主体的，应当做好内部管理分工和制度衔接。

客运船舶停靠站点区域应当加强管理，限制无关人员进入。进入停靠站点区域人员，应当遵守停靠站点各项管理制度，维护客运船舶停靠站点正常运营管理秩序。

第二十一条  客运船舶停靠站点运营管理主体应当落实水路旅客实名制管理规定，并按照公安部门规定进行报备、查验。

登船人员有效身份证件与本人及乘船凭证信息不一致的，不得登船。

第二十二条  经营港外客运船舶停靠站点应当遵守交通运输部有关港口价格和收费计费规定，按规定经价格主管部门批准，并在其经营场所依法进行收费公示，使用国家规定票据。
　　第二十三条  运营港外客运船舶停靠站点，应当向所在县级主管部门提交运营报备及相关书面材料，书面材料包括停靠站点运营基本情况说明、运营单位登记注册信息、运营管理制度和人员配备、停靠站点合格证明、租赁或使用协议等材料。
　　第二十四条  县级主管部门收到港外客运船舶停靠站点运营备案材料后，应进行现场核实，核实后7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情况报送市级交通主管部门。港外客运船舶停靠站点使用权或经营权发生变更的，变更后的使用人或管理人应当在运营前重新提交运营材料进行报备。
　　市交通运输局及时将县级主管部门上报的客运船舶停靠站点相关信息进行公告。

第四章  安全监督
　　第二十五条  客运船舶停靠站点所有人或管理人应当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运营范围内的客运船舶停靠站点安全负直接责任。
　　客运船舶停靠站点所有人或管理人应当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落实风险管控措施，排查治理安全隐患。
　  客运船舶停靠站点经营人，应当采取保证旅客安全的有效措施，向旅客提供快捷、便利的服务，保持良好的候船环境。
　　第二十六条  客运船舶停靠站点应当建立应急救援队伍和配备相关物资装备，制定应急预案，定期开展生命救助、船岸联合应急、污染清除、人员疏散等培训和应急演练，确保应急机制能有效运转。
　　第二十七条  客运船舶停靠站点所有人或管理人应当按照设计或公布的功能使用停靠站点及附属设施设备，并禁止下列活动：
　　（一）为不具备合法手续的船舶提供靠泊服务；
　　（二）超出停靠站点功能或规模等级靠泊船舶；
　　（三）恶劣天气条件下冒险作业；
　　（四）在停靠站点存在风险隐患尚未排除的情况下靠泊船舶；
　　（五）其他危及船舶、停靠站点运营及设施安全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各级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职责，加强对客运船舶停靠站点监督检查和管理。对监督检查中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依法处理。
　　第二十九条  市、县（区）主管部门应当设立投诉举报电话和电子信箱，对投诉举报信息进行调查核实，依法进行处理。
第三十条  客运船舶停靠站点退出经营的，应在停止运营前15日报市、县（区）主管部门备案，由市交通运输局予以公布退出运营。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渡口作为客运船舶停靠站点停靠客运船舶的，按照此办法执行。其他涉水旅游经营性船舶停靠站点、码头的运营规范和日常管理要求，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二条  体育运动船艇、公务船艇、帆船帆板、休闲渔业船舶、载客12人以下的客运船舶和与外界不通航的公园、封闭性风景区内的旅客运输停靠站点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4年10月1日起施行，试行2年。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解释工作由遂宁市交通运输局代为负责。
